
台中捷運動漫短片命名活動 簡章 

一、活動目的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將推出「台中捷運動漫短片」，以進行通車之宣傳，並

促進與民眾情感之交流。 

為使動漫短片能廣為周知，故舉辦本次片名徵選，邀請大眾一起發揮創意，共同見證台中捷運

之通車時刻。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台中捷運 FB 活動小組 

三、活動辦法 

(一) 活動期間 

即日起～2020 年 7 月 6 日 24 時前。 

※此為預定時間，正式活動時間依台中捷運粉絲團貼文公告為準。 

(二) 徵選內容：具創意性且符合捷運特色之動漫短片名稱。  

(三) 參選資格：現居台灣本島及外島，對本活動有興趣之個人皆可參加(活動獎品寄送地僅限國

內台灣本島)。 

(四) 活動方式 

1. 於台中捷運粉絲團活動貼文按讚，至少標記兩位好友，依指定格式留言，即符合資格。 

留言格式：@小松@筱湄，我覺得片名叫_______，你們覺得怎麼樣? 

2. 徵選項目及比重： 

(1) 由主辦單位徵選一件最具創意、且符合捷運相關元素之「短片名稱」，主辦單位將

參考此名稱，決定「台中捷運動漫短片」之正式影片名稱。 

(2) 捷運相關元素 40%、創意性 40%、記憶度 20%。 

(五) 活動注意事項 

1. 投稿時間以留言最後編輯時間為準，如逾活動期間，即喪失投稿資格。 

2. 獲選作品如有相同者，以投稿時間較早之作品優先徵選。 

3. 命名宜有內涵性、寓意性、意義性，易熟記、順口、無不雅諧音或影射。 

4. 每位投稿者僅得提出一件命名名稱，不得重複命名。同一位投稿者第 2 件以上的命名

無效，不納入評選。 

5. 投稿作品嚴禁抄襲與仿冒，並不得引用有版權文章或曾經公開發表之參賽作品，投稿者

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相關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自行負責，並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活動獎品與領獎方式 

(一) 活動獎品：小綠綠的好朋友們造型徽章(筱湄、站長、貓老大、隱藏角色) 

1. 命名獎 1 位：依指定格式留言參與活動，由主辦單位選中，並獲得命名獎之粉絲，將可

獲得小綠綠的好朋友們造型徽章一套。 



2. 幸運獎 10 位：從所有留言中隨機抽取 10 位幸運兒，獲得小綠綠的好朋友們造型徽章

一個(款式隨機出貨)，只要有留言，即符合抽獎資格。 

(二) 領獎方式 

1. 預定公告時間：2020 年 7 月 10 日前。 

2. 得獎者須於得獎公告規定期限內，私訊台中捷運粉絲團，提並供資料：臉書帳號名稱、

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台灣本島收件地址，以利主辦單位郵寄獎品。 

3. 主辦單位(台中捷運 FB 活動小組)保有名單審核之權利，資料未於期限內回覆，或資料

填寫錯誤、不完整，致獎品無法送達，則視同放棄，不另補發，資格亦不遞補。 

五、注意事項 

(一)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1. 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因投稿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台中捷運動漫短

片命名徵選活動作業之必要應用處理事宜。 

2. 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地址、聯絡

電話、臉書帳號名稱及其他辦理活動作業所需資料或文件。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與範圍：主辦單位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辦理活動所必須的

保存期間內合理利用，利用地區不限。 

4. 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投稿者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更

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 

5. 投稿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辦單位有權

取消投稿、得獎資格。 

(二) 智慧財產權聲明 

1. 投稿作品須為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且從未公開發表過。若投稿作品之內容有使用他人

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應獲得著作權人之書面同意；投稿人並擔保投稿作品之內容並

無重製、冒用、抄襲、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違反者，主辦

單位得取消資格，回收活動獎品，並由投稿者自負法律責任。 

2. 獲得「命名獎」之投稿作品，將視同該得獎者已無條件同意讓與命名及其意涵說明之著

作財產權予本公司，並應配合簽署相關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得獎者並同意不對主辦

單位及所再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 

3. 「命名獎」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公布得獎日並讓與主辦單位時起，主辦單位得行

使著作權法之使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公開傳

輸、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商品化、轉授權或讓與等權利，得獎者對此絕無異議

亦不得再向主辦單位主張其他權利。得獎者並應擔保主辦單位使用、修改、重製、公開

播送、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公開傳輸、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商品

化、再授權或讓與等行使著作財產權時，不致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否則



應對主辦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 

(三) 投稿作品不得涉及等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及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內容。 

(四) 主辦單位保留對本活動內容、活動辦法、評選及獎勵方式的修改權利。 

(五) 凡參加投稿者，即視為同意本簡章一切規定，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更新，主辦單位

保留修改與調整本活動規則之權利；如遇活動辦法修改，將於台中捷運粉絲團公告，不另

做通知。 

(六) 若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可私訊台中捷運粉絲團洽詢。 


